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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提高认识，切实增强做好农民培训工作的自觉性

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是中央站在推进“四化同步”，深化

农村改革，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的全局高度做出的战略

决策。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就是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，抓住新型

职业农民就抓住了解决谁来种粮和农业后继乏人问题的金钥匙，

就抓住了国家粮食安全和增加农民收入的基础关键。农广校作为

农民教育培训公共服务机构，做好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工作，提高

农民综合素质，培养新型职业农民责无旁贷，是历史赋予我们的

光荣使命。新型职业农民最显著的特征是高素质,既要掌握熟练

的生产操作技能，又要有较高的经营管理能力；既要有主动抗拒

风险解决问题的能力，又要有组织合作共同发展的能力。培训标

准要求高，任务紧迫而繁重，各级农广校对此一定要有清醒认识,

增强做好培训工作的责任感和自觉性，切实把新型职业农民培训

抓实、抓好、抓出成效。要加大工作力度，加强组织领导，明确

目标任务，细化工作措施，落实工作责任，做到有目标、有任务、

有计划、有措施、有落实、有结果、有效果。要建立抓落实的绩

效考核责任机制，加强督导检查，确保层层有人抓，环环有人管，

工作实施不拖延，工作落实不缩水，工作效果不打折，推进新型

职业农民培训工作扎实有效开展。

二、积极争取，努力承担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任务

今年是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开局之年，全力承担培训任务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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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确立农广校的主体地位十分重要。各省级农广校一要加强自身

学习，深刻领会、全面把握农办财〔2014〕66 号文件精神。并

采取切实有效措施组织各级农广校学习，全面把握、深刻理解文

件精神内涵，紧紧围绕加快建立“三位一体、三类协同、三级贯

通”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制度，开展示范培育、尽快培育出一批

合格的新型职业农民，建立健全以农广校为主体的新型职业农民

教育培训体系这三大任务，凝聚智慧、形成合力、迅速行动。二

要积极主动向主管领导请示汇报，加强与科教主管部门沟通协

调，将发挥农广校培训主体作用纳入全省（市、区）工程实施方

案中。三要加强对县级农广校培训工作的指导和督导，尤其对新

型职业农民培育示范县重点抓好落实，确保示范县农广校承担当

地 50%以上的培训任务，并督促其他各级农广校以生产经营型职

业农民培训任务为重点，尽力多承担培训任务，切实担负起农广

校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主体责任。

三、强化服务，充分发挥中心作用认真做好“三个对接”

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是一项跨行业、跨部门、涉及众多相关影

响因素的系统工程，需要构建以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为支撑的

专业化、多元化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基础平台，上联政府，横联各

类培训机构，下联产业和农民，在农业行政主管部门领导下，统

筹规划、综合协调和指导服务农民教育培训工作，形成工作合力，

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提供基础支撑和服务。要不断完善中心建

制，加强中心职能建设，使其成为当地农民教育培训的研究中心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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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导中心、服务中心和宣传中心。重点做好“三个对接”：一要

做好工作对接，及时掌握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工作意图，深入开展

基础调研，配合制定工作方案、编制规划，主动承担项目管理、

资源建设和认定事务等具体工作任务，切实当好参谋和执行者。

二要做好服务对接，积极协助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做好组织协调、

上下衔接、基础服务等具体工作，当好支撑和助手。三要做好项

目对接，以做大做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导向，聚合各级各类新

型职业农民培训项目，进一步形成组织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

程的整体合力，促进形成大联合、大协作、大教育、大培训格局，

加快推进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。

四、抓实做细，全面提高新型职业农民培训质量

培训质量关系到农广校办学主体地位和社会形象，关系到农

广校事业发展，须臾不可放松和懈怠。要进一步强化质量意识，

在抓实关键环节，规范培训过程，强化基础建设等方面狠下功夫，

不断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和效果。

（一）抓实关键环节。继续按照《2013 年新型职业农民培

训指南》（农播培〔2013〕93 号）要求，落实培训关键环节。一

要按照“三类协同”人才培养需要，围绕产业、工种和岗位，分

生产经营型、专业技能型和社会服务型准确锁定培训对象。二要

进村入户进行深入调查，了解产业发展和农民培训需求，分类型

研究制定培训目标和内容。三要根据“分段式、重实训、参与式”

培训要求，对应农时季节和关键生产环节科学划分培训阶段，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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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农民特点和学习规律安排课程，以方便农民和贴近生产为原

则，大力推广应用农民田间学校、送教下乡等模式，开展模块化、

情景式、互动式教学，提高培训效果。四要突出生产实践，组织

学员走进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实地考察现代农业和新技术应用，到

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体验学习先进的生产经营经验，在实际生

产中进行学用结合熟练掌握实践操作技能，要做到每个实践环节

都有明确的目标内容要求，又有专业人员具体指导，增强教学实

践活动的针对性、实用性和规范性。五要适应培训理念从“办班”

到“育人”的转变，为新型职业农民提供系统培训、全程服务，

通过开展经常性培训、技术推广、信息咨询、政策扶持服务等后

续跟踪服务指导，了解学员情况，解决学员问题，实现培训一个、

扶持一个、成就一个，把农广校打造成面向亿万职业农民的“全

程保育式”新课堂。

（二）规范培训过程。一要规范培训计划。各级农广校要依

据农业部办公厅印发《关于推介发布<新型职业农民培训规范>

（第一批）的通知》（农办科〔2014〕33 号）（目录见附件 1）要

求，分班次科学制定培训计划，对培训内容、学时数、培训方式、

培训教师、培训地点、考试考核等做出具体安排，并严格按计划

实施。二要规范培训教材。为加快推进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基础建

设，农业部围绕新型职业农民所必须掌握的现代农业与新型农业

经营体系、农产品质量安全与市场营销以及农业生态环境与美丽

乡村建设等内容开发了《现代农业生产经营》全国通用培训教材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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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分产业、工种和岗位开发了一批通用性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教材

（目录见附件 2）供各地选用。各级农广校要高度重视教材的选

用工作，确保优质培训资源进课堂，不得以简单的讲义、明白纸

等替代。三要规范培训实施。要严格按照项目要求，落实培训环

节，规范资金使用，强化培训管理，建好培训档案，坚决杜绝培

训时间缩水、培训应付差事、套取培训资金等违规违纪问题发生，

保质保量完成培训任务。四要规范培训考核。要将培训过程检验

与结果检验相结合，将理论考试、实践考核和生产经营考察相结

合，将培训效果和农民满意度相结合。对合格的学员要颁发由中

央校设计，省校印制的“新型职业农民培训证书”（证书式样见

附件 3），记载培训全过程，作为今后认定新型职业农民的一个

依据。

（三）强化基础建设。要立足县域现代农业产业发展需要，

优先在产业集聚度高，新型生产经营主体发育好，学员相对集中，

培训条件完善的地方，依托农业园区、农业企业、农民合作社和

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，在农业产业链上建立以农民

田间学校为主要形式的现场教学及实训基地，实行农广校体系农

民田间学校标牌统一命名，使培训链条全面延伸覆盖新型生产经

营主体，品牌形象树到村里、走进田间、留在农民心中。加快师

资库和导师团建设，以业务培训和实践锻炼为手段，以建立目标

管理和绩效考核为保证，切实加强培训师资队伍建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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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加强宣传，进一步提升农广校主体形象

各级农广校要高度重视信息宣传工作，全方位、立体化

宣传农广校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工作的做法、经验和成效，提

高社会各界对农广校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的重视和支持，

提升农广校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主体形象，为农广校事业营造

良好的发展氛围。要通过组织发现、评选表彰、群众推荐、

深入挖掘等形式，及时发现、培育和宣传新型职业农民培训

工作中所涌现出的先进个人和集体，充分发挥榜样的示范带

动作用，统一思想、凝聚人心、促进工作。要提高宣传的针

对性，对新型职业农民学员优秀代表，要宣传他们如何在农

广校的培育下获得成功，鼓励更多的农民接受教育培训，提

升素质，成长为新型职业农民；对优秀农广人，要宣传他们

在开展教学、跟踪服务、带领队伍开拓进取等方面所作出的

突出贡献，激发农广人的荣誉感和责任感，调动工作的积极

性和主动性；对优秀农广集体，要宣传他们在争取政策支持、

创新培训方式方法、完善培训体系、提升培训能力等方面取

得的成功经验，为体系培训工作提供参考和借鉴，促进形成

比、学、赶、超工作氛围，推进事业再上新台阶。要坚持实事

求是原则，保证典型事迹真实可靠，不贪大求全，抓闪光点，

用数据说话，用事实说话，确保先进典型过得硬、叫得响、

学得上。请各省农广校做好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工作的总

结，形成材料于 2014 年11 月30 日前报送中央校培训处。中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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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生产经营型职业农民培训规范目录（第一批）

1.生产经营型职业农民培训规范-玉米生产

2.生产经营型职业农民培训规范-水稻生产

3.生产经营型职业农民培训规范-小麦生产

4.生产经营型职业农民培训规范-马铃薯生产

5.生产经营型职业农民培训规范-油菜生产

6.生产经营型职业农民培训规范-棉花生产

7.生产经营型职业农民培训规范-设施蔬菜生产

8.生产经营型职业农民培训规范-食用菌生产

9.生产经营型职业农民培训规范-苹果生产

10.生产经营型职业农民培训规范-柑橘生产

11.生产经营型职业农民培训规范-梨的生产

12.生产经营型职业农民培训规范-葡萄生产

13.生产经营型职业农民培训规范-茶叶生产

14.生产经营型职业农民培训规范-肉牛生产

15.生产经营型职业农民培训规范-生猪生产

16.生产经营型职业农民培训规范-肉羊生产

17.生产经营型职业农民培训规范-肉鸡养殖

18.生产经营型职业农民培训规范-蛋鸡养殖

19.生产经营型职业农民培训规范-淡水池塘养鱼

20.生产经营型职业农民培训规范-稻田养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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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2014 年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教材目录

1.现代农业生产经营

2.北方春玉米规模生产

3.黄淮海夏玉米规模生产

4.西南玉米规模生产

5.西北灌溉玉米规模生产

6.南方单季稻规模生产

7.南方双季稻规模生产

8.北方粳稻规模生产

9.北方冬小麦规模生产

10.春小麦规模生产

11.南方冬小麦规模生产

12.设施蔬菜生产经营

13.苹果规模生产与果园经营

14.梨规模生产与果园经营

15.葡萄规模生产与果园经营

16.柑橘规模生产与果园经营

17.农户规模养猪与猪场经营

18.农户规模肉鸡饲养与鸡场经营

19.农民合作社管理人员

20.橡胶割胶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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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.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员

22.村级动物防疫员

23.农村经纪人

24.沼气生产工

25.农机操作员

26.农机维修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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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新型职业农民培训证书式样

（封底） （封面）

新 型 职 业 农 民

培 训 证 书

××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

××省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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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 名

照片

（二寸）

性 别

出生年月

身份证号

证书编号

该同志自 年 月 日至 年

月 日在 农业广播

电视学校 分校（培训基地）参加

产业（工种/岗位）新型

职业农民培训，完成全部学习内容，经考

试考核合格，特发此证。

（培训机构盖章）

发证日期： 年 月 日

课程名称 学 时 考试（核）结 果

（内芯一） （内芯二）


